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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9年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

 

等 別：三等考試  

類 科：法制、經建行政  

科 目：商事法  

考試時間：2小時  

※注意：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。 

不必抄題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，於本

試題上作答者，不予計分。  

  

某股份有限公司共有7位董事，今擬辦理增資後新股之發行，為討論該新股

發行之事由，乃由董事長甲於民國99年3月1日以書面通知各董事，將於同年

3月7日召開董事會討論該新股發行案。於3月7日當天，乙董事、丙董事有事

請假不克出席，丁董事以其長期居住國外之事由，委託公司股東A代表出

席，戊董事則口頭委託董事長甲代為出席該董事會，除此之外，其餘董事皆

出席該董事會，並決議通過該新股發行案。之後，股東B、C依照上該董事

會決議認股繳納股款，完成認股行為，並辦畢增資登記。試問，該等股東認

股行為之效力為何？（40分） 

 

思考方向 

本題為董事會開會之召集程序、法定人數，以及董事缺席時，可否由他人

代理出席？其要件為何？也因此導致董事會議是否有效而影響股東認股

行為之效力 

 

涉及法條 

公司法204、205、206條 

 

擬答 

會召集法定時間之計算 

公司法第 204 條：「董事會之召集，應載明事由，於七日前通知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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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及監察人。但有緊急情事時，得隨時召集之。 

前項召集之通知，經相對人同意者，得以電子方式為之。」 所謂「7 

日前」通知，依經濟部 95 年 7 月 14 日經商字第 09502101500 號函

釋規定，應適用民法第 119 條、第 120 條第 2 項不算入始日之規定，

自通知之翌日起算至開會前 1 日，算足公司法所定期間。因此本題公司

董事會於3月7日召開，甲於3月1日通知，不合法定通知時間 

 

董事會之代理出席董事 

公司法第 205 條：「董事會開會時，董事應親自出席。但公司章程

訂定得由其他董事代理者，不在此限。 

董事會開會時，如以視訊會議為之，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，視

為親自出席。 

董事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時，應於每次出具委託書，並列

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。 

前項代理人，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。 

董事居住國外者，得以書面委託居住國內之其他股東，經常代理出

席董事會。 

前項代理，應向主管機關申請登記，變更時，亦同。」 

丁董事以其長期居住國外之事由，委託公司股東A代表出席，符合

公司法205條第5項之規定；然戊董事則口頭委託董事長甲代為出席該董

事會，與公司法205條第1項規定有違，因公司章程中並無規定可由其他

董事代理出席 

 

董事會決議之方法 

公司法第 206 條：「董事會之決議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應有過半

數董事之出席，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。 

第一百七十八條、第一百八十條第二項之規定，於前項之決議準用

之。」，因此公司總共7名董事，需要4名股東出席，扣除乙丙請假，戊

之委託甲不合規定外，丁委託A出席，其餘董事皆出席，符合法定出席

人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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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題分析 

按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會，係有決定公司業務執行權限之執行機

關，其權限之行使應以會議之形式為之，公司法第二百零三條至第二百

零七條分別規定董事會召集之相關程序及決議方法，其目的即在使公司

全體董事能經由參與會議，互換意見，集思廣益，以正確議決公司業務

執行之事項；關於董事會之召集程序有瑕疵時，該董事會之效力如何，

公司法雖未明文規定，惟董事會為公司之權力中樞，為充分確認權力之

合法、合理運作，及其決定之內容最符合所有董事及股東之權益，應嚴

格要求董事會之召集程序、決議內容均須符合法律之規定，如有違反，

應認為當然無效。(見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25號民事判決)。又按董

事會除有緊急情事時，得隨時召集之之外，董事會之召集，應載明事由，

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，為公司法第二百零四條所明定。查系爭

董事會既未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四條規定於開會前七日通知上訴人，如無

緊急情事，依上開說明，系爭董事會之召集程序違反法律，所為決議無

效。乃原審認公司法第二百零四條本文僅屬訓示規定，而為相反之論斷，

據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，洵有未洽。上訴論旨，執以指摘原判決不當，

求予廢棄，非無理由。(見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25號民事判決) 。

因此本題董事會出席人數雖符合法定人數且通過董事會決議，但董事會

召集程序卻不合法定時間，因此董事會決議應屬無效，因此該股東之認

股行為亦屬無效。 

 

 


